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115年 5月 4日 

發稿單位：文書科 

聯 絡 人：陳佩姍科長 

       聯絡電話：03-8225144 #261  編號：115-011 

 

魏大喨庭長主講 

「善意受讓標的物與既判力主觀作用擴張」 

    為提升審判知能並深化體系解釋方法論之認識，花蓮地院與花

蓮律師公會日前聯合邀請最高法院魏大喨庭長主講「善意受讓標的

物與既判力主觀作用擴張（體系解釋方法論應用）」，由張宏節院長

主持。 

    張院長致詞時表示，既判力為民事訴訟法之核心制度，既判力

的主觀範圍，原則上基於相對性原則僅就當事人間受拘束，但為避

免重複起訴及訴訟不經濟，民事訴訟法第 401條規定例外可及於他

人之情形，即既判力主觀作用的擴張， 依實務見解的發展，若訴

訟標的是對世效力的物權關係，也及於依法律關係受讓訴訟標的物

之人，而此時是否及於實體法上已善意取得標的物之第三人，涉及

程序法與實體法之衝突與調和，應運用體系解釋方法加以分析。 

    魏庭長首先說明當事人恆定與既判力主觀擴張所涉及之三種類

型，並比較分析最高法院 61年台再字第 186號判例、98年度台再

字第 3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 301號判決等相關實務見解。再說

明善意受讓標的物與既判力主觀作用擴張之爭議，學說上有「目的

性限縮解釋說」及「反對目的性限縮解釋說」之對立，限縮說從實

體法觀點，參考德國法，認民事訴訟法第 401條第 1項中段（下稱



中段）不能擴張及於實體法上已善意取得權利之第三人；反對說則

認從程序法出發，透過訴訟告知與訴訟繫屬登記制度，認既判力擴

張應與當事人恆定原則聯結，善意受讓人仍受既判力拘束。由中段

形式邏輯結構觀察，當可包括善意及惡意受讓人，但從體系思維模

式及評價法學方法，則有不同的解釋結論。魏庭長即從兩說體系構

想及思維之比較，分析內部與外部體系，並找出訴訟告知之體系位

置，主要功能在參加效，與既判力非同一體系。繼而指出體系斷裂

的形成，使得體系統一性和一致性受到干擾，出現評價的不一致，

轉化為評價矛盾，反對說的難題即在於評價矛盾。而限縮說的難題

則在於如何判斷善惡意，又應於同一程序中或待判決確定後另訴解

決。並釐清既判力的形成是合法性判斷，既判力的破除，則是正當

性領域，立法另規劃再審、第三人撤銷訴訟等程序解決。既判力合

法性與正當性分屬兩條不同體系，各有自己的指導性原則，體系價

值（原理原則）對立。魏庭長另詳細說明訴訟繫屬登記的法制比

較，評估其功能，認目的在阻止訴訟繫屬後第三人善意取得，但行

政系統依土地登記規則屬行政事實行為，僅具公示性，非增加實體

法善意取得「明知」要件，亦非擴大「重大過失」不知所有權真正

權利人，能否阻斷善意取得，有待觀察。魏庭長復認善意或非善意

爭議之解決，在於受讓人承擔訴訟、另訴解決爭議及舉證責任分

配。 

    最後進行綜合座談，現場提問踴躍，本次課程內容兼顧理論與

實務，對釐清爭點及深化理解，均有助益。 

 

 

 

 


